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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 51B 章），石油氣車輛的燃料缸（下稱燃料缸）

須每 5 年接受一次試驗及檢驗（即覆檢），以確定能否安全使用。 

本指引詳述石油氣車輛燃料缸的重要安全措施，並為勝任人士提供試驗及檢驗燃料缸的

一般指引。本指引應與香港石油氣業工作守則第 1 單元 ─ 石油氣庫及石油氣瓶儲存間

和《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及其附屬規例一併閱讀。  

勝任人士應向製造商查詢燃料缸及相關設備的特定操作、維修及測試規定。如對本文件

有任何疑問，可向機電工程署氣體標準事務處查詢。 

在這份更新的指引版本（2023年9月），我們通過修改附錄B中的表格進行了一項改變。

修訂後的表格現在包括了4座位混能的士的容積容量和壓力規格，旨在使本指引中提供的

要求更加全面且與其他相關指南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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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  引言和範圍  

 

1.1  引言    

本指引由機電工程署氣體標準事務處擬備，旨在就石油氣車輛燃料缸的試驗及檢驗提

供一般指引。  

 

1.2  範圍  

本指引詳述石油氣車輛燃料缸的主要安全措施，並規定有關的最低要求，以便勝任人

士為燃料缸進行試驗及檢驗工作。 

 

第  2 部  法定要求  

 

2.1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  51B 章）第  8（2）條的規定，除非石油氣

瓶在緊接用作盛載石油氣之前的  5 年內，曾接受不少於一次的試驗及檢驗，以確定

該石油氣瓶用作盛載石油氣是否安全，否則該石油氣瓶的擁有人不得使用該石油氣

瓶盛載石油氣。因此，擁有人須最少每  5 年一次 1，聘用勝任人士試驗及檢驗燃料缸。 

2.2 覆檢燃料缸時所進行的試驗及檢驗，須由第  1 類勝任人士  負責監督及簽發證書 2。勝

任人士須確保試驗及檢驗燃料缸是按照規定進行，並發出證書，證明已覆檢的燃料缸

符合規定標準。   

2.3 如工序涉及石油氣燃料缸結構或缸內外配件，包括更換缸內燃料泵和相關配件，此類

工作必須由第1類勝任人士或在其監督下在石油氣燃料缸工場進行。  

 

第  3 部  燃料缸的主要安全裝置  

 

3.1 總論  

3.1.1 本部詳述燃料缸主要安全裝置的功用。  

3.1.2 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的典型示意圖載於附錄  A，以供參考。  

3.1.3 所有在本港使用的石油氣車輛均為原設備製造商製造的指定石油氣車輛，所使用的

配件應該符合車輛製造商的技術規格。  

 

 

                                                 
1《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8(2)條  
2《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8(2)條及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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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動注氣限制器  

自動注氣限制器是安裝於燃料缸的裝置，當燃料缸內的石油氣到達預先設定的液位

（例如  85%）時，便會自動停止注氣，確保有足夠的氣體空間供石油氣膨脹之用。

在超過最高可容許注氣水平前，應該停止注氣。  

 

3.3 液位計  

液位計令我們能看到燃料缸內的石油氣液位水平。液位計應安裝於燃料缸上，並可於

錶板上看到讀數。  

 

3.4 溢流控制閥  

溢流控制閥通常安裝在燃料缸的輸出接頭上，通常處於開啟狀態，若出現不正常的情

況（例如喉管爆裂），令指定流向的石油氣流量超過預設上限，溢流控制閥便會自動

關閉，以提供保護，避免出現石油氣洩漏的情況。  

 

3.5 止回閥  

止回閥是個令燃料只向一個方向流動及防止燃料反方向回流的裝置，這個裝置會安

裝在燃料缸的輸入接頭及車身上的注氣接頭附近，令石油氣只能單方向流動。在發生

意外時，能防止液態石油氣回流。  

 

3.6  壓力放洩閥  

壓力放洩閥是一個閥門，在燃料缸內部達到預設壓力時，會自動將石油氣排到大氣。

壓力放洩閥與燃料缸內的氣體空間連接，其排放設定適合在燃料缸處於最高設計壓

力下運作，在燃料缸因意外或火警而出現壓力過大的情況下，釋放過大的壓力。   

 

3.7  手動切斷閥  

手動切斷閥是一個手動操作的閥門，於燃料缸的輸出接頭安裝，俾能在石油氣車輛遇

到意外、需要維修或長時間停泊時，將燃料缸輸出的石油氣供應切斷。  

 

第  4 部  拆除及運送燃料缸  
 

4.1 燃料缸須先由第  6 類勝任人士3或其監督下在車輛維修工場內從車輛上拆除，然後送

交第  1 類勝任人士進行試驗及檢驗。石油氣車輛燃料缸拆除／更換表格（載於附錄  E 

的表格）須由第  6 類勝任人士負責填寫，並送交氣體安全監督存檔。  

  

                                                 
3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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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應透過正常耗用的方法用盡燃料缸內的石油氣，然後才把燃料缸從車輛拆下。  

4.3 在運送過程中，應提供合適的固定裝置或支架，俾能妥善固定燃料缸的位置。  

4.4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  51B 章）第  25（2）條的規定，除非該車

輛是獲發給有效許可證4的石油氣瓶車，否則任何人不得使用汽車運載兩個或以上的

燃料缸（其總標稱容水量超過  130 升的石油氣）在道路上行走。因此，若有需要同

時運送兩個或以上已拆下的燃料缸（即總標稱容水量超過  130 升的石油氣），便須

以獲氣體安全監督批准的石油氣瓶車運送5。各種型號的燃料缸容量載於附錄  B。  

 

第  5 部  驅氣、試驗及檢驗地點  
 

5.1  第  1 類勝任人士須在石油氣燃料缸工場為燃料缸進行驅氣、試驗及檢驗，及確保進

行有關工序的地點安全且通風良好，適合進行有關工作。  

5.2  為燃料缸驅氣應於空曠的地面進行。  

5.3  有關地點應容易到達，以方便運送燃料缸及進行應急支援工作。  

5.4  有關地點和相關設備的設計應能令石油氣洩漏時氣體能更快散去，並減低漏出氣體

在未及散去或稀釋前被燃點的危險。  

5.5  有關地點應貼有顯眼的中英文警告標誌和緊急指示。  

5.6  有關地點或毗鄰地方不得設有渠道、集水溝和井道，若有集水溝，其開口應蓋好，而

渠道則應妥善封閉。  

5.7  有關地點應有足夠的工作地方，以便為燃料缸進行驅氣、試驗及檢驗工作。  

5.8  有關地點的地面不得比附近的地面為低，以免構成凹陷，讓比空氣重的氣體在該處累

積。   

5.9  除了在進行停產前驅氣後和投產前驅氣前，燃料缸方圓  1.5 米範圍應列為危險區域  

1，而在  1.5 米以外但  4.5 米以內的地方，則應列為危險區域  2。   

5.10  電力設備應盡可能設於安全或非危險地方，供危險區域使用的電力設備，應由認可機

構（例如  BASEEFA）按照  BS EN 50018 及  BS EN 60079 或等同標準簽發證明書。  

5.11  有關地點或其毗鄰地方不得有火源及易燃物品。只可於安全或非危險區域內，在安全

及受控制的情況下，才可用火炬點燃燃料缸內的殘餘石油氣。  

5.12  地上應有永久及顯眼的標記，以標示放置火炬及正在驅氣的燃料缸的位置。  

5.13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的規定，若有關地點存放有任何石油氣儲存器（包

括任何燃料缸、家用石油氣瓶等），其總標稱容水量超過  130 升的石油氣，有關地

點會被列為應具報氣體裝置。在興建及使用應具報氣體裝置前，須取得氣體安全監督

                                                 
4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25(2)條  
5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2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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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准6，亦應符合香港石油氣業工作守則第  1 單元  ─  石油氣庫及石油氣瓶儲存間

的有關規定。  

5.14  應遵守其他由消防處處長建議的規定。  

  

第  6 部  試驗及檢驗範圍  
 

6.1 總論  

6.1.1 覆檢燃料缸時所進行的試驗及檢驗，須由第  1 類勝任人士  負責監督及簽發證書。勝

任人士須確保試驗及檢驗燃料缸是按照規定進行，並發出證書，證明已覆檢的燃料缸

符合規定標準。    

6.1.2  燃料缸的所有部分及其相關配件應予檢查，如有需要，應予更換，以確保其狀況良好，

符合製造商的指示及建議。  

6.1.3  應提供合適的固定裝置或支架，俾能將燃料缸固定於適當位置，以便進行驅氣、試驗

及檢驗。固定裝置或支架應妥善建造，以免損壞或刮損燃料缸。   

6.1.4  負責驅氣、試驗及檢驗燃料缸的人員，應使用合適的個人保護衣服及安全設備（包括

易燃氣體探測器），並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6.1.5  進行燃料缸驅氣工作的地點附近，應備有滅火設備（包括滅火器和消防喉）以供使

用。  

 

6.2  停產前驅氣  

6.2.1 為免出現任何危險，檢查、試驗及檢驗燃料缸前，以及進行涉及石油氣燃料缸結構

或缸內外配件的工序 (包括更換缸內燃料泵和相關配件 )前，應該進行停產前驅氣。  

6.2.2  應該以安全及受控制的方式，將燃料缸內的殘餘石油氣驅出。  

6.2.3 火炬應該接駁於燃料缸一個適合的石油氣氣態出口，用以燃盡殘餘石油氣，而火炬應

該設有常明火種及位於安全或非危險區域。   

6.2.4 在點燃過程中，現場應該由始至終有人監察。  

6.2.5 在結束點燃程序前應小心確保已完全清除石油氣，當完成點燃時，燃料缸應再以惰性

氣體（例如氮氣）或清水驅氣，以排出任何殘餘石油氣。   

6.2.6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及其附屬規例的規定，用作轉移液態石油氣的裝

置屬應具報氣體裝置，除非有關裝置獲氣體安全監督批准，而石油氣轉移過程由註冊

氣體供應公司進行，否則不得將殘餘的液態石油氣由燃料缸輸往另一個容器。  

 

                                                 
6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3、4及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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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外部目視檢查  

6.3.1 如有需要，應清潔燃料缸，去除表面的任何焦油、油或其他異物，但應小心以免損壞

燃料缸。  

6.3.2  應檢查燃料缸的整個表面有否凹痕、割痕、凸起、裂痕、侵蝕及其他毛病。第  1 類

勝任人士應憑燃料缸的表面情況決定它是否適合繼續使用。   

 

6.4  內部目視檢查  

6.4.1  應除去內部的殘餘液體、剝落的銹皮及任何其他異物。  

6.4.2  應對燃料缸作內部檢查，查看有否任何會影響到燃料缸完整性的侵蝕跡象或其他毛

病，除非只屬表面生銹，否則出現內部侵蝕的燃料缸應予銷毁。  

6.4.3  若應進行清潔，應小心避免損壞燃料缸壁，並在清潔後重新檢查燃料缸。  

 

6.5 液壓測試  

6.5.1 應按需要，把壓力放洩閥、注氣限制器、液位計及其他所有裝置由燃料缸拆下，並裝

上蓋板，然後進行液壓測試。燃料缸及相關測試管道的所有接頭和接口均應氣密。  

6.5.2  應定期檢查在液壓測試使用的壓力錶，無論任何情況下，不得少於每月一次，並應每

年最少由獨立的校準機構校準一次，檢查／校準記錄應妥善保存。  

6.5.3  若使用電動的液壓測試泵，則應該在測試設備上安裝裝置，確保燃料缸不會承受超過

其測試壓力  10% 以上或  0.2MPa 的壓力，以較小者為準。  

6.5.4  在加壓前，燃料缸的外部表面應能讓有關人員察覺到任何洩壓情況。在進行測試期

間，燃料缸應放在焊接口會被看到的位置。  

6.5.5  除非燃料缸設計守則另有規定，否則燃料缸液壓測試的壓力應為其設計壓力的  1.5 

倍，以測試其完整性。各型號燃料缸的指定液壓測試壓力載於附錄  B。  

6.5.6  燃料缸應注滿測試液（例如清水），並應小心除去缸內及相關測試管道的所有氣泡。

燃料缸的液壓測試應逐漸加壓，直至到達測試壓力為止。  

6.5.7  除非燃料缸設計守則另有規定，否則當測試壓力穩定下來後，應持續測試最少一分

鐘。  

6.5.8  液壓測試的過程中不得有任何壓力下降的跡象，而測試後的燃料缸亦不得有任何洩

漏或永久變形的情況（例如不正常膨脹）。   

 

6.6  相關安全裝置的試驗及檢驗  

在重新於燃料缸裝上以下的安全裝置前，應進行試驗及檢驗，如有需要，應予以更換，

以確保有關裝置狀況良好，並符合製造商的建議。   

6.6.1  壓力放洩閥  

 壓力放洩閥應在有關設計壓力下啟動，各型號燃料缸壓力放洩閥的指定洩放壓力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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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有關人員應試驗及檢驗壓力放洩閥，確保其操作良好，能在指定壓力下啟動。

壓力放洩閥在測試期間的洩放壓力應予以記錄。  

6.6.2  溢流控制閥  

 應徹底試驗及檢驗溢流控制閥，以確保其操作良好，能在異常情況下停止石油氣溢流。 

6.6.3  自動注氣限制器  

 應徹底試驗及檢驗自動注氣限制器，以確保其操作良好，能在石油氣燃料缸液位達

85%時停止注氣。  

6.6.4  液位計  

 應徹底檢驗液位計，以確保其操作良好。  

 

6.7   重新安裝裝置及閥門  

6.7.1    在液壓測試後，應盡快令燃料缸內的液體流出，並以合適的乾燥氣體令燃料缸完全乾

透，以免燃料缸受侵蝕。   

6.7.2    應先確保所有裝置／閥門均狀況良好，才可重新安裝到燃料缸上。有關人員應該使用

新的密封配件（例如法蘭、膠圈等）及適當的扭力，以確保能密封裝置／閥門和燃料

缸之間的空隙。  

6.7.3    應確保所有裝置／閥門的安裝方向正確，並在重裝後操作良好。  

 

6.8  氣密測試  

6.8.1  重新裝上閥門和裝置的燃料缸應以空氣或惰性氣體（例如氮氣），按其設計守則（見

附錄  B）指定的壓力進行漏氣測試。漏氣測試時應能探測到燃料缸任何部分及其相關

裝置有否漏氣。  

6.8.2  應以梘液小心檢查所有接頭和接口，查看有否漏氣。   

 
6.9  停用及銷毁燃料缸  

6.9.1  在試驗及檢驗過程中，第  1 類勝任人士可隨時決定停用燃料缸。  

6.9.2  第  1 類勝任人士應將試驗及檢驗結果，以書面通知燃料缸擁有人、負責進行裝拆工

作的車輛維修工場及氣體安全監督，而已被停用的燃料缸盛載石油氣是不安全的，故

不得使用。有關人員須令被停用的燃料缸不能再次使用7，以免燃料缸再被用作壓力

容器。第  1 類勝任人士應於有關人員令被停用的燃料缸不能使用後，以書面通知氣

體安全監督。  

 

 

                                                 
7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8(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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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    最後操作  

 

7.1 投產前驅氣  

7.1.1 在上文所有試驗及檢驗完成後，應將惰性氣體（例如氮氣）加入燃料缸內，直至氧氣

的體積含量降至9%以下為止。  

註：如壓力測試的媒介為惰性氣體，只要石油氣缸內的惰性氣體維持在大氣壓力之上，便

無須施行這項程序。 

7.1.2 有關人員應於燃料缸低位慢慢注入氣態石油氣，以取代所有惰性氣體。設有常明火種

而位於安全或非危險區域的火炬，應與燃料缸的高位接駁，用以監察入氣情況。   

7.1.3 應小心確保已完全除去惰性氣體，例如，火炬的火燄應該穩定，才能終止點燃程

序。若有關人員不使用火炬進行投產前驅氣，則應事先取得氣體安全監督的批准。  

7.1.4 除非得到氣體監督的批准，否則不能採用其他方法進行投產前驅氣。  

 

7.2 標示資料  

 應在燃料缸上清楚可見的位置設置新的資料牌，載列附錄  C 指定的覆檢詳細資料。  

 
7.3 簽發證明書  

燃料缸的試驗及檢驗報告（載於附錄  D 的表格）須由第  1 類勝任人士負責填寫，並

在  7 個工作天內送交氣體安全監督。報告的副本（由第  1 類勝任人士簽署核實）亦

應交給燃料缸擁有人及負責的車輛維修工場。  

7.4 重新注氣  

7.4.1 已覆檢的燃料缸可運往石油氣加氣站重新注入石油氣。  

7.4.2 為確保安全，在重新注氣時應提供合適的固定裝置或支架，俾能令燃料缸及有關的注

氣喉處於適當的位置。  

7.4.3 應向加氣站的操作人員出示有效的合格試驗及檢驗報告，以供查閱。  

7.4.4 應向加氣站的操作人員，提供燃料缸的詳細資料，以及負責的車輛維修工場的名稱及

第  6 類勝任人士的名字，以作記錄用途。  

7.4.5 燃料缸注入的氣體不得超過容量的  20%。  

 
7.5 將燃料缸重新裝回車輛  

7.5.1 在覆檢合格及投產前驅氣後，燃料缸便可重新裝回石油氣車輛上。  

7.5.2 安裝工作須由第  6 類勝任人士 8在車輛維修工場進行。

                                                 
8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16條  



 

 

 
 

 
 

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示意圖 
 
 
圖A1：燃料汽化系統 

 
 

 
圖A2：燃料噴射系統 

 

附錄 A 

注氣接頭 

手動閥門及注

氣限制器 

止回閥 

壓力放洩閥 

石油氣燃料缸 

手動 
閥門 

溢流 
控制閥 

汽化器 

引擎 

電磁閥 

電磁閥 

液位計 

混合器 



 

 

 
 
 
 

燃料缸容量和壓力規格 
 
 
車廠及型號 容量  

燃料缸液壓測試

壓力  
壓力放洩閥  
洩放壓力  

氣密測試壓力  

豐田Crown  
(5座位的士 )  

95.5 升 2.9 MPa 1.96 – 2.32 MPa 1.74 MPa 

豐田Crown  
(4座位的士 )  

94.8 L 3.8 MPa 2.64 – 3.04 MPa 2.28 MPa 

豐田Crown  
(4座位混能的士 )  

52.2 L 3.8MPa 2.64 – 3.04 MPa 2.28MPa 

日產Cedric (的士 )  103.5 升 2.9 MPa 1.96 – 2.32 MPa 1.74 MPa 

日產Cedric (的士 )  
[2013年審批 ]  96 L 3.8 MPa 2.64 – 3.04 MPa 2.28 MPa 

日產NV200 (的士 )  45.5 L 2.9 MPa 1.92 – 2.32 MPa 1.74 MPa 

福特  Trans it  
Connect （的士 )  

90 L 3.0 MPa 2.7 MPa 2.0 MPa 

豐田Coaster (小巴 )  122 升 2.9 MPa 1.96 – 2.32 MPa 1.74 MPa 

豐田Hiace  
(輕型貨車 )  

72.5 升 2.9 MPa 1.92 – 2.32 MPa 1.74 MPa 

附錄 B 



 

 

 
已覆檢燃料缸的新資料牌規格  
 

1. 在試驗及檢驗合格後，每個燃料缸應裝上資料牌，牌上永久及清楚標示下列資料：  

 

氣缸編號：   

測試日期：  

測試壓力：  

測試人：（負責測試的人員全名）  

發證人（第  1 類勝任人士）：（第  1 類勝任人士全名）  

 

 2. 資料牌應以金屬製造，例如鋁、不銹鋼等，其尺寸最少應為  50 x 100 毫米，厚度最少

為  0.5 毫米。牌上所標示的資料不得少於  3 毫米高，若情況許可，應有  6 毫米高，內

容如下。   

 

 

 

 

 

  
 
 
 
 
 
 
 
 
 
3. 資料牌應牢固地裝在燃料缸的當眼處，如下圖所示者。  

  

附錄 C 

100毫米 

50毫米 

氣缸編號：  XXX-1234 

測試日期：日/月/年 

測試壓力： XX MPa 

測試人： 陳大文 

發證人(第1類勝任人士)：王小明 



豐田石油氣的士的新資料牌位置 

日產石油氣的士的新資料牌位置 

豐田石油氣小巴的新資料牌位置 



*請刪去不適用者
FORM GSO/GS4/01 (Rev 11)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 第 8 條所規定 
石油氣車輛的石油氣燃料缸試驗及檢驗報告 

致：氣體安全監督 氣體標準事務處檔號：  GSO/GSD-B/032/06/04 

石油氣燃料缸工場需在完成石油氣燃料缸試驗及檢驗後的 7 個工作天內，將填妥的表格正本呈交氣體安全監督。 

 石油氣燃料缸試驗及檢驗  更換石油氣燃料泵或其他缸內外配件  更換已損毀的封條

註：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 號 

拆除石油氣燃料缸的車輛維修

工場識別標誌編號 及 名稱 
石油氣燃料缸

編號 
上次試驗日期 車輛登記號碼 

車身底盤號碼/ 
車輛識別號碼 

石油氣燃料泵泵座編號 石油氣燃料泵泵芯編號 提供新石油氣燃料

泵的公司 
棄置舊石油氣燃料

泵的公司 
(舊泵) (新泵) (舊泵) (新泵) 

舊保安封條的詳情：    保安封條一  編號： ＊紅色／藍色  

  保安封條二  編號： ＊紅色／藍色  

  保安封條三  編號： ＊紅色／藍色  

 保安封條四  編號： 紅色  

 保安封條五  編號： 紅色  

如發現保安封條有損毀，燃料缸是否附上敦促改善通知書： 

  有附上      通知書編號：    無附上

註：(i)「」表示封條完好；「」表示封條有損毀；「NA」表示不適用  
(ii) 保安封條位置請參照「石油氣車輛燃料缸保安封條系統工作守則」第3.1.3節

新保安封條的詳情：  保安封條一  編號：  紅色  
保安封條二  編號：  紅色  
保安封條三  編號：  紅色  
保安封條四  編號：  紅色  
保安封條五  編號：  紅色  
貼上保安封條人士姓名： 
保安封條貼上日期： 

茲證明上述石油氣燃料缸在本人監督下，已依照氣體標準事務處就《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 51B 章)  
第8條規定所訂的要求，完成以上試驗及檢驗，結果令人滿意及確定使用這個石油氣燃料缸盛載石油氣是安全的。 

試驗地點： 
公司蓋章： 測試/檢驗人： 

公司名稱： 核證的第1類勝任人士： 

測試日期：  簽署： 

外部檢驗 及格/不及格* 組件檢驗（包括溢流控制閥、

注氣限制器及液位計） 
狀況良好/狀況不良好* 

內部檢驗 及格/不及格* 

壓力放洩閥 
編號：(_____________) 

洩放壓力:  (kPa) 
 及格/不及格* 

氣密測試 
測試壓力:  (kPa) 

 及格/不及格* 

液壓測試 
測試壓力:  (kPa) 

及格/不及格* 
新的資料牌已穩固地裝上 是/否* 

未來用途 車輛安裝 / 後備用途 / 其他* - 請說明： 

備註 
(例如：已更換的零部件) 



*請刪去不適用者 
FORM GSO/GS4/02 (Rev 7)

石油氣車輛燃料缸拆除／更換表格 

致：氣體安全監督 

 棄置石油氣車輛，只需填寫第 I 部。

 更換石油氣燃料缸，請填寫第 I 部和第 II 部。

 填妥的表格需於完成安裝石油氣燃料缸後三星期內呈交氣體安全監督存檔。

第I部 

車輛資料： 

車輛登記號碼 

車身底盤號碼/車輛識別號碼 

廠名和型號 

拆除的石油氣燃料缸： 

石油氣缸編號 

最近一次檢驗日期 

拆除日期 

第II部 

安裝的石油氣燃料缸： 

石油氣缸編號 

最近一次檢驗日期 

安裝日期 

更換入氣軟喉 (需每5年更換) ： 

石油氣入氣軟喉編號 

更換日期(如適用) 

茲證明上述石油氣車輛的石油氣燃料缸已經拆除／更換*，詳情如上。 

公司蓋章： 核證的第6類勝任人士姓名：  

車輛維修工場名稱： 第6類勝任人士編號： CP6 - 

車輛維修工場 

識別標誌編號： VW 簽署： 日期： 

氣體安全監督﹕ 地址﹕ 香港 九龍 啟成街3號 機電工程署 傳真﹕ 2576 5945 

附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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